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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在先秦时期初步形成，历经汉唐的发展，至宋代基本定型。明清 

两朝，国家的政策重在继承，而民间社会救助事业(慈善事业)渐趋兴盛 各种民间救助组织的存在，弥补 

了官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，救助了大量困难人群，在传统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这种“官民 

合力”模式．使得明清时期传统社会保障体 系更趋完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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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会保障系现代名词，一般指周家和社会对生活 难 

的社会成员予以物质帮助、保障其基本牛活的制度和措 

施。古代中国虽无社会保障之名，但已有其实，中 历史 

上存在的种种救灾备荒、扶贫济困、养老抚幼的制度和机 

构，实际 已发挥了社会保障的功能。为此，学术界白20 

1It．纪9O年代以来，即已使用传统社会保障的慨念，并住荒 

政、慈善等相关领域取得了⋯些研究成果。本文拟借鉴社 

会保障学理论．进一步扩大视野，力图梳理⋯小国传统社 

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基本脉络羊1I 耍特}lF。 

一

、先秦：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形成 

m于 存和发展的需要 。人类之问的 助行为 已仔 

住。这虽然缺少直接的文献记载 。但从凡族学凋查中便町 

略窥一二。如鄂伦春族在狩猎后，一般采取平均猎物的办 

法，凡“参加的人，不分男女，每人 ·分 ，对于虽未参加劳 

动，但为鳏寡孤独或有其他困难的户，也分给一些皮张干” 

肉类”} J。这种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，已蕴涵着 礼会 

保障制度的萌芽。由于资料的缺乏。我ffIX,J这种萌芽最终 

发展成制度的时间还缺乏精确的 r解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 

早在先秦时期，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已初步形成。 

先桑 寸̈期连续不断的朝代鼎革和诸侯争霸，使统治营 

逐渐认识剑，实行保障民众生活的政策，可以赢得民众的 

拥戴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，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。以这 

种朴素的民本主义思想为基础，各个朝代和政权纷纷采取 

相关措施，构成了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早期形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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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枭时期传统社会保障制度集中体现在《周礼》和 

《管子》这两部典籍中 《周礼》是记载周朝典章制度的拈 

籍，其中对社会保障方面的措施多有涉及。《管子》相传 

为春秋早期管仲所作，中心思想是论述治国平大下的方 

略，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论述更为系统。 

《周礼》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町归纳如下：(1)设 

立 门负责社会保障事务的官职。如“太宰”统管全国事 

务．其巾包括平均盯姓贡税负担及“以生万民”、“以利得 

民”、“以富得民”等内容；“医师”执掌医务政令，医治国中 

伤病着；“疾陕”之责是“掌养万民之疾病”；“大刘徒”管理 

荒歧和救济孤寡事务；“遗人”负责日常及灾荒时的救济 

与施舍；“司救”在天灾疫病时有“以_千命施惠”之责。余 

如“旅师”、“遂人”、“族师”等基层官吏，亦须查明老幼残 

疾情况，实行施惠、散利、均役等措施。(2)建立救灾备荒 

的荒政制度。《周礼 ·地官 ·一J徒》提出了卜二条旨在灾 

荒之年“聚万民”的荒政措施．要求在灾荒之年贷给民众 

谷粮、减轻租税、宽缓刑罚、免除劳役、 放关市山泽、免除 

市场货物的稽杏、简化吉礼与丧礼的礼仪、收藏乐器不套、 

简化婚礼以增加民众结婚机会、求索重修旧有而已废的祭 

祀和铲除盗贼。《周礼》对备荒仓储建设也相当重视，要 

求“遗人”掌理“邦之委积”，以备天予施惠；乡里所余用以 

救济 乏之民，门关所余用以抚恤阵亡将士眷属，县都所 

余用以荒年救济。(3)提出“保息”六政，实行普遍社会救 

助 ．《蒯礼 ·地宵 -司徒》在“大司徒”的职责巾提到：“以 

保息八养万民，⋯·同慈幼，二日养老，三日振穷，pq日恤贫， 

日觉疾，八日安富。”“慈幼”即爱护儿童．“养老”指尊养 

高年，“振穷”系救助困穷者，“恤贫”乃周济贫苦者，“宽 

疾”息为宽免残疾之人徭役负担，“安甯”指安定富裕之 

人，救助面覆盖了各类人群。(4)《刷礼》还要求在基层社 

会建立民众互助组织，利用社会力最参与社会保障事业， 

此即《地官 -司徒》中所说的“令五家为比，使之相保；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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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为闾，使之相受；四闾为族，使之相葬；五族为党，使之相 

救；五党为州，使之相啁；五州为乡，使之相宾”。 

《管子》对社会保障政策的论述是先秦诸子著作巾最 

具代表性、也最为系统的。其内容约略如下：(1)兴“六 

德”(即厚其生、输以财、遗以利、宽其政、匡其急、赈其 

穷)。要求统治者改善人民生活、给他们输送财物和提供 

便利、实行宽厚的统治及教人于危急穷困。为此，《管子》 

列举了若十具体措施，如“辟田畴，制坛宅，修树艺，劝士 

民，勉稼穑，修墙屋”；“薄征敛，轻征赋，弛刑罚，赦罪戾， 

宥小过”；“养长老，慈幼孤，恤鳏寡，问疾病，吊祸丧”；“衣 

冻寒，食饥渴，巨贫窭，赈罢露，资乏绝”等。“六德”的重 

点是要求为人民的生产创造条件和提供帮助，改善人民的 

生活环境和 活质量，I司时主张对老幼贫 之人进行生活 

救助。(2)行“九惠之教”。《管子 ·入国》中说到，住刚刚 

主持 政时，须力行“几惠之教”，即养老 、慈幼、恤孤 、养 

疾、合独、问病、通穷、赈凼和接绝九种惠民政策，对老弱病 

残、孤苦无依之人进行生活教助。(3)举行荒政。从灾前 

预防到火后救济，《管子》提出 r一系列措施。住《四时》 

篇中，反复强调“治堤防，耕耘树岂，正津梁，修沟渎”、“端 

险阻，修封疆， T"ffl”等举措的重要性．要求做好农⋯水 

利建设，预防自然灾害的发牛。《管子》对备荒仓储建设 

电相当重视，《牧比》篇中说：“凡有地牧民者，务存四时， 

守住仓廪⋯⋯平j{于小涧之仓者，务五谷也；藏] 不竭之府 

曹，养桑麻育六备也。”这样即便发生凶旱水涝，民众自【】 

“l尤人于沟壑乞清瞢也”，时仓储的作用已有充分认 {。 

在此基础上，《轻重甲》篇中更主张官府设 公仓，以_iJ{iJ节 

l 场粮价，打击富商 贾囤积居奇的行为，开后世常 仓 

之先河．．在灾后救济上，《管子》除提出薄征、贷种、散仓 

榘等措施外，还要求实行“以 『_ 代赈”的积极救灾措施。 

从内容【 看，《_l吉=J礼》和《管子》均埘先秦时期 方实 

施的社会保障政策、制度有所反映，其中《周礼》在较大程 

度上如实地记载了当时的社会现实，《管子》IJllJ更多地属 

r礼会保障制度的构想。相较而言，《管于》的社会保障 

思想和措施更为宽泛和系统，不仪注重平时对鳏寡孤独、 

贫苦老幼人等的救助，且强调改善人 的生产条件、牛活 

环境和生活质量；不仪主张灾后的救助安抚措施，ffIil1_更 

要求政府未雨绸缪，在灾前采取预防措施，以使灾害减到 

最小程度，在小少方面可以弥补《剧礼》所未备。虽然《周 

礼》f1l《管子》所载各项社会保障措施在推行的力度和广 

度 还不能和后世相比，但从所述内容看，已构建 r中 

传统礼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。 

二、从秦汉到唐宋：传统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

白秦汉丌始，中 进入了封建大一统时期，专制主义 

的中央集权制度得以确立。出于巩固统瀹的需要，绝人多 

数 均制定并实施 r符种维护礼会安定的政策措施，以 

灾 救助、尊老养老和扶贫恤困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社会保 

障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。 

1．荒政制度的发展 

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，荒政在中 传统社会中受到格 

外重视，《周礼》和《管子》对荒政的论述已相当系统。秦 

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建立后，荒政事业得到了继续发 

展，这主要表现为救灾的制度措施更趋严格，以及备荒仓 

储体系的形成。 

汉代的救灾工作已出现程序化趋势。如西汉成帝鸿 

嘉四年(公元前 17年)，“水旱为灾，关东流冗者众，青、 

幽、冀部尤剧”，成帝接报后“遣使者循行郡国”先行勘灾， 

并掂此采取救灾措施 ：“被灾害什四以上，民赀不满三万， 

勿出租赋。逋贷未人，皆勿收”(《沮书》卷十《成帝纪》)，已 

形成报灾、勘灾和救灾等基本程序。经过长期的实践 ，迨 

至唐宋时期，救灾的制度措施渐趋严格，各项规定也更为 

明确。唐代发生灾荒后，地方官必须向中央报告灾情，再 

由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委派官员巡视灾区和主持救灾工作。 

根据灾情的轻重，救灾的力度也有详细规定：“凡水旱虫霜 

为灾害，则有分数：卜分损四以卜．免租；损六以上，免租 

凋；损七以上，课役俱免；若桑麻损尽者，各免调。若已役 

已输者，听免其来年 ．”(《糟六典》卷 《尚 -户部》)宋代以 

后救灾程J 愈益完备。 

备荒仓储建设足荒政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案汉以来，相 

继出现了常平仓、义仓和社仓等争门备荒仓储 常平仓是 

中 最甲．m现的专门用以备荒的仓储设施，据《汉书 ·食 

货志》载，西汉 帝时大司农巾丞耿寿昌“令边郡皆筑仓， 

以徉贱时增其贸而籴，以利农，谷贵时减贾而粜，名日常平 

仓 便之。”常平仓制L-t此确立．．义仓立于隋代，隋文帝 

开皇五年(．585年)，上部尚书长孙平上奏：“请令诸州 姓 

及 人劝课，当礼共 义仓，收获之 I|，随其所得，劝课m 

粟及麦 ，于当社造仓窑贴 ：之，即委礼 司执账检校，每年收 

积，勿使损败。若时或不熟， 社有饥馑者，即以此谷赈 

给。”(《隋f5》卷一 i·四《食货志》)南宋乾道年 ，大儒朱赢 

鉴于常平仓、义仓之不足，叉 “礼仓法”，创建采．}=f】“春借 

秋还”之法救助灾 的神仓。至此，常平仓、义仓和社仓这 

三种在中闻／h-史上推行最广、影响最大的备荒仓储已全部 

出现，构成较为完备的备荒仓储体系。后世仓储虽名称种 

类繁多、功能日趋细化，但力 变小离其宗，无不与常平仓、 

义仓和社仓有着渊源关系。 

2．养老政策的嬗变 

在q1国传统伦理道德 巾，孝道 一 有特别再要的地位。 

《孝经》认为：“夫孝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民之行也。”统 

治阶级更认识到，孝道 与忠君有着密切的联系，所谓“忠 

以事其君，孝子以事其亲，其今一也”，大几尽孝之人都会 

忠君，所以往往提倡“以孝冶大 ”，把推行孝道j 升到国 

策的高度。作为孝道的具体表现，尊老养老自然备受草 

视，历代于朝制定和颁布了大量有关养老的礼仪法令，形 

成较为系统的养老政策体系。 

两汉除继承先秦“ 疾”之制，埘老人n,t)Jn“1竿『口J”外， 

还采取“高年赐于杖”的做法，提高老人的社会地位，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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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年过七十的老人皆町受赐“王杖”，享有政治、经济和法 

律_lr_N各种优待【2 J。东汉、北魏、北齐及唐代亦有施行。 

先秦时期赐予老人财物的做法也被继续沿用，并逐步走向 

常规化和制度化。《汉书 -文帝纪》载：“诏臼：⋯⋯有司 

请令县道，年八十已上，赐米人月一石，肉二 t‘斤，酒五斗。 

其九 已上。又赐帛人二疋，絮三斤 ，”南朝刘宋时，曾要求 

“其高年、鳏寡、幼孤、六疾 能自存者，可与郡县优量赈 

给。”(《宋书-义帝纪》、《朱书·孝武帝纪》)北魏孝文帝在位 

期间，几乎每年都有救助孤老贫困的作为。唐宋时期，帝 

王对高年老人的物质赏赐亦从未中断。 

在赋役和法律上，老人也享有各种优待。《管子》中 

已有七十以上老人“一子尤征”，八十以上“二子无征”，九 

十以J二“尽家无征”的规定。西汉时规定，担任乡二老者， 

五十岁即可“复勿徭成”，一般平 民八 t 岁亦可免役。北 

魏孝文帝时 ，分别有七十以上、八十以上“一子不从役”的 

令。唐代推行均田法时，规定老人受田四 卣，可以不 

变赋税，另外还实行“给侍”制度，“凡庶人年八t及笃疾， 

给侍 r一人，几十给二人，白 岁 三人．．”至天宝年间改为： 

“其天下百姓．丈夫七十五已上、妇人七十已卜各给中男一 

人允恃，仍任自简掸。至八 1。已f：，依常式处分。”l3l法律 

上的优待主要体现为老人町从轻量刑。 在西汉时期，诸 

如“民年七 f 以上⋯⋯有罪当刑者，皆完之”，“年八 卜以 

上，八岁以下⋯⋯当鞠系者，颂系之”，“请年八十以上，非 

告杀伤人，它皆勿坐”之类的规定已攫 于史书(《议 l5》 

之《患帝纪》、《宜帝纪》和《刑法忠》) 至唐朝 ，这种做法更被 

载入法jIl}．影响深远。《唐律疏义》中规定：“ 年七 卜以 

J二、十五以下及废疾．犯流罪以下．收赎”；“八 t‘以 {一 

岁以下及笃疾，犯反、逆、杀人成死者，上二请。”店律为后l仆 

历代法律之蓝本，故这种做法被历朝所沿用。 

3．对鳏寡孤独和贫病之人的救助 

《孟予 ·梁惠王下》载：“老【f【i尢妻【=I鳏．老 尤夫L==I 

寡，老而无于日独，幼而无夫F1孤，此四者，天下之穷 而 

无告者。”作为礼会弱势群体，鳏寡孤独秆J贫病之人 一起成 

为传统社会保障事业蓖点救助的对象。历代统治者大体 

卜沿用J，救助鳏寡孤独和贫 之人的社会保障措施．． 

两汉诸帝赐给民众财物时，已将鳏寡孤独列为主璎对 

象之 ·。如汉义帝元年(公 已前 179年)，“赐天下鳏寡孤 

独、穷斟及年八 l‘已上、孤JL)L岁已下布帛米肉辑冉数” ． 

文帝卜=：年叉诏“赐天 门孤寡佰帛絮各有数”l 4l。东汉 

颁布的诏书中，更将“笃癃”单列为专门救助对象。汉成 

帝建始元年(公元前32年)规定：孤、独、盲者及侏儒，官 

吏不得擅 自征召，狱讼时不需缚绑；鳏寡无子之人结为大 

如后，农耕不收租，经商不征赋。唐朝实行均田制时，“笃 

疾”、“废疾者”与老人一样，有着受田却“小课”的优惠。 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虽战乱频繁，但各割据政权为J，笼 

络民心、扩张势力，仍多有救助孤贫的作为，六疾馆和孤独 

园之类的专门救助机构即出现于此时。据《南齐书》载： 

“太子与竞陵王子良俱好释氏，立六疾馆以养穷民。”(《南 

· 234· 

齐书》卷二卜一《文惠太子传》)“六疾”为当时各种疾病的泛 

称，说明六疾馆的职能是收养贫病者。南朝梁武帝普通二 

年(521年)．粱武帝诏云：“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，主 

者郡县成加收养，赡给衣食，每令周足，以终其身。又于京 

4ili置孤独园，孤幼有归，华发不匮。若终年命，厚加料理。 

尤穷之家，勿收租赋。”(《梁书》卷三《武帝本纪》)六疾馆与 

孤独园的创立，开了国家设立专门机构集中救助鳏寡孤独 

和贫病无依之人的先例。此后，类似的救助机构代有所 

闻。唐朝武周长安年问，设立“矜孤恤穷，敬老养病”的悲 

旧养病坊。宋朝的救助机构种类更多，设置更为普遍。北 

宋初年于开封设立东、西福田院，收容老幼、乞丐及残疾之 

人，宋 宗嘉{；占八年(1063年)，义增置南、北二福田院；宋 

徽宗即位前后，举办收养安置鳏寡孤独贫民的居养院和以 

救疗贫病之民为主要职能的安济坊，后二耆逐渐合流，遂 

成后世养济院前身。此外，类似机构还有广惠院、实济院、 

安养院、利济院、安乐坊、安乐庐、安乐寮、举子仓、婴儿局、 

慈幼局、合剂局、太平惠K局、施药局等【 。 

除了囤家实行的社会保障政策，这个阶段值得注意的 

现象是，民间社会主持的社会救助组织开始陆续 现．成 

为传统社会保障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。 

虽然《J古j礼》中已有民问社会建立互助互救组织的要 

求， 严格说来，这种做法仍属官方的制度设计。秦汉时 

期也有大精民间人士救恤孤贫的记录，然I 并未形成专门 

的慈善救助组织。东魏初年范阳郡范阳县出现的“义”这 

样一个从事收埋无名， 骸的团体，应是中国最早的民间慈 

善救助组织。后来．随着佛教僧侣的积极参与，“义”逐渐 

演变为佛教慈善组织，善举范围有所扩大，开始救济饥民、 

敞给“义食”和为贫病者提供医药_6 J。 

民『HJ礼会救助组织出现的另一表现是宗族义庄的刨 

。 北朱阜桁年问+范仲淹尽出多年俸禄所余，于故乡苏 

州买田千卣，捐为范氏宗族公产，建成中国最早的义 

庄——“范氏义庄”。从范仲淹手订的“义庄规矩”看，范 

氏义庄的收入主要来自田租，用于补助宗族成员生活，“供 

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”。虽救助范围主要限于宗族成 

员，frl在一定程度上起剑了保障社会弱势群体作用。 

综 f 所述，从秦汉迄唐朱，社会保障制度有J，明显发 

展。这卣 先表现在官方制定并实施的社会保障政策方面， 

不仅规章条令只益完善，而且各种专门的组织机构已次第 

发展成 。虽然此后的九、明、清历代政权大多沿用，但从 

保障于段和机构种类 E看，基本 未能超越朱代。可以认 

为，传统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至朱代已基本定型。其次， 

l屯间社会主持的慈善事业也开始出现，某种程度上补充 r 

国家礼会救助政策的不足。虽限于规模和数最。尚未发挥 

应有的作用，但随着历史的发展，其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 

作用愈益 得莺要。 

三、明清：“官民台力”与传统社会保障体系 

的完善 

明、清两朝继承并发腱r历代乇朝的社会保障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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荒政方面，制定了严格的救灾程序，广泛设立常平仓、义仓 

和社仓等备荒仓储；在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方面，设有养济 

院、孤老院、惠民药局等救助机构；在养老政策上，颁布各 

种诏渝法令，承袭了免除老人赋役、赏给老人财物以及提 

高老人社会地位的种种做法。此外，明清时期还出现r一 

个引人注目的新动向，即民间救助组织蓬勃发展，在传统 

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 

1．国家的社会保障政策 

虽然明、清两朝的社会保障政策措施基本上沿袭宋代 

lnf来，没有取得重大突破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停滞不前。事 

实上，明清时期许多社会保障的政策措施比宋代更加周密 

细致，而且由于国家-．统，各种政策、制度在全国范同内得 

到了普遍施行。 

存备荒仓储的建设方面。明代政府先后在全国各地 

推行预备仓、常平仓、社仓和义仓，清代的规定更加严密， 

“由省会至州郡俱建常平仓，乡村则设社仓，市镇则设立义 

仓。’’(《清朝通志》卷八1‘八《食货略八》)三者各司其职，又相 

互补充，救济面覆盖了城乡广大地区。救灾程序也进一步 

完善。明朝时，“报灾之法，洪武时不拘时限．．弘治中，始 

限夏灾不得过五月终，秋灾小得过九月终。万历时，又分 

近地五月、t月，边地七月、九月。”救火手段除蠲免赋税 

外，还有赈米赈粥之举．数量亦有明确规定，“赈米之法．明 

仞，大口六斗，小口二斗，五岁以下不与。永乐以后，减其 

数。”(《IIJ】史》罄七十八《食货 _》)清朝顺治 } 年(1653印) 

即有关f报灾时问的明确规定：“夏灾限六月终，秋灾限九 

月终。”(《清l}【 i文采》卷七f 几)后米根据实际情况的需 

要，义陆续作了一些修改 康熙七年(1668年)将八旗秋 

灾报灾期限提前至八月 }‘口；乾隆七年(1742年)，将收获 

期较晚的甘肃省报灾期限推进一月。在勘察灾情方面的 

规定更是 卜分具体 重火须由督抚大员亲自踏勘并奏报 

赈恤事宜；轻灾可由肘县官员勘察，然后逐级上报。受灾 

州县需事先刊刻“简明呈式”(表格)，填报灾民及被灾F日 

南的各项内容，最后根据踏勘情况核造总册，并绘出受灾 

地图，连 地方贩济意见一并 卜报。救灾办法更是多种多 

样，包括蠲免、缓征、煮赈、散衣、T赈等各种措施 。 

任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方面。明朝政权逋建，于洪武元 

年(J368年)八月下诏：“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臼养者，官为 

存恤。”(《IIj】太祖吏求》卷 ‘叫)五年，“诏天下郡县立孤老 

院(即养济院)”(《 州闻弛录》卷叫 I一 《 部》)，至水乐十 

年(1412年)，已形成“天下府州县俱有惠 药局、养济院” 

的局面。清政府延续 J，这种做法，要求“各处设养济院，收 

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”(《清i}I=祖实录》卷四t一》)， 

各项制度措施均有明文规定，此外还专设栖流所，以收养 

流民。延至晚清，清政府义在各地推行“教养兼施”的工 

艺局、习艺所，较之先前社会救助机构“只事收养”的做法 

又有较人进步。 

在养老政策方面 明朝除推行尊老尚德的“乡饮酒 

礼”外．还对孤贫老人实行终身养老制度，“若贫无产业， 

年八十以上者，月给米五斗、肉五斤、酒三斗。九十以 E 

者，岁加帛～匹，絮一斤。其有田产能自赡者，止岁给酒肉 

絮帛。”(《续文献通考》卷四十几《学校三》)清代继承了免除 

老人赋役、予以老人法律和政治 }的优待等做法，还开始 

对致仕官员实行“半俸”制度，即退职官员仍可领取原有 

俸禄的一半，以备养老之用。 

2。民问社会救助事业的兴盛 

明清时期民间救助事业的兴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 

一 是由地方社会主持的各类慈善组织的兴起；二是宗族义 

庄的增多。两者虽救助对象各有侧重，但都起到了补官方 

制度政策所未及的作用。 

明清之前，民间慈善组织仅是零星出现．．明朝后期开 

始，民问慈善团体日渐增多。崇祯年间，江南地区的武进、 

无锡、嘉善、太仓、昆山等地先后设立了同善会，采取成员 

定期聚会、捐集经费的方式，实施寒者给农、饥者给食、病 

者施药、死者施棺等救助措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除贫穷这 

一 物质标准外，间善会还对救济对象提出_r严格的道德方 

面的要求。高攀龙制定的无锡《同善会规例》和陈龙 F所 

作《同善会式》中都指出，对于贫困无依的孝子、节妇，要 

优先给于救济，其次才考虑那些未被养济院所收、贫困潦 

倒而不愿为乞的贫老病人，至于“不孝不悌、赌博健讼、酗 

酒无赖，及年少强壮、游 游食以致赤贫者”，一律不予救 

助，表现m明显的道德教化色彩l 。 

明代的民问慈善组织团体尚处起步阶段，数量不多， 

救助措施和救助对象都有很大局限。延至清代，这种情况 

发生臣大变化，在社会各阶层的踊跃参与下，慈善组织团 

体数量急剧增加，H_财力雄厚、活动经常，救助内容多样全 

面，覆盖了为数众多的困难人群。民间慈善事业呈现出蓬 

勃发展的态势。 

以Lr南地区为例，清代慈善组织数量增势迅猛，各县 

设立善堂少则十多个，多至五六十，并JF始从大中城市向 

市镇普及，救助面延伸到广大乡村地区。慈善组织的种类 

极为繁多，育婴堂、保罂会、恤孤局、儒寡会、洗心局、归善 

局、迁善局、芹香章、同 常、博济堂、养牲局、惜谷会、惜宁 

会等不同名称种类的慈善机构，实行收养弃婴、救助寡妇、 

教育和管求少年子弟、施衣施米、施棺代葬乃至放尘、惜 

谷、惜字等形式多样的救助．涉及【毛众牛活的方方面面。 

慈善组织的经费来源也大为扩充，不仪地方民众积檄捐献 

财物，官方也常发起募捐，或直接动用地方财政加以支持， 

使得慈善组织资金充裕，财力雄厚，如苏州育婴堂在乾隆 

年问一次便得到地方政府12 000多两白银的资助，至同治 

年问已拥有田地13 448．3亩 凭借雄厚的财力，慈善组织 

的运营H趋经常和活跃，救助 r大量的困难人群【 。 

明清时期民间社会救助事业兴盛的另一表现是宗族 

义庄的大量涌现。一范氏义庄出现以后，后世仿效者络绎 

不绝，清人陈奂在《济l5【]义庄记》中曾这样说道：“范氏设 

义庄以赡族之贫，至今吴人效法者颇众 ”仪以苏州为例， 

宋代设有4个义庄，明代有8个，清代高达 I85个，即便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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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1840年之前的数字，也有45个之多ll0j，说明义庄的数 

量得到了迅速增加。晚清是义庄设立最为普遍的时期，以 

致出现了“义庄之设普天下”的说法(冯桂芬；《最志堂稿》卷 

四《汪氏耕萌义庄记》)。遍布各地的宗族义庄，救助了大批 

孤苦贫病者，成为传统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 

明清时期义庄的救助内容一般包括教育救助和生活 

救助两大类。在科举时代，通过读书取得功名，进而博取 

一 官半职，无疑是普通民众出人头地、光宗耀祖的重要渠 

道，所以宗族义庄对教育事业格外重视。除设 义学、义塾 

教育子弟外，还采取物质补助的办法。激励子弟积极参加 

科举考试；在保障族人生活方面，财力特别雄厚的义庄，往 

往有不限贫富，对族人予以普遍物质补助的举动，但总体 

而论。义庄的救助对象仍以贫苦族人为重点。诸如鳏寡、贫 

病 、孤儿之类的宗族成员，不仅平时可从义庄定期领取生 

活救济，逢有红白喜事，更可得到义庄的额外津贴。义庄 

的救助对象一般以族人为限，但赈济乡邻之事也不罕见． 

如范氏义庄的章程中即规定：“乡里、外姻、亲戚如贫窘，中 

非次、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，诸房同共相度诣实，即于义 

田米内量行济助。”lI1 J清代苏州潘氏建立的丰豫义庄，救 

济对象全部是地方贫民。 

由于善堂和义庄等民问救助组织的设立．有利于保障 

民众生活，维持社会秩序，封建官府往往大加提倡。 种 

善堂的设一 ．不仅多町得到宵方的表彰。有时还能得到官 

府的财政支持。义庄的大 出现，与官方的倡导也是分不 

开的。如清代雍正帝在《圣谕广训》巾就明确要求“ 家 

庙以荐蟊尝，设家塾以课予弟，置义田以赡贫乏，修族谱以 

联疏远”，鼓励民间建立义庄。在民间社会的积极参与和 

官方的大力支持下，明清时期的民问救助事业出现r兴旺 

发达的局_面，各种民间救助组织的俘住，弥补 r宙方社会 

保障制度的不足，救助了大量的 难人群，在传统礼会保 

障体系中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。这种官方和民J1=|】并行 

不忭、相互补充的“官民合力”模式，使得明清时期传统社 

会保障体系更趋完善。 

四、余 论 

综上所论，町将中国传统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摹本模 

式归纳如下： 在先秦时期，传统礼会保障制度已初步形 

成；后世屡有增益，至宋代基本完备；延至明清，除继承和 

发展前代的社会保障政策外，民J1=iJ力量蕾持的社会救助事 

业异军突起，成为传统社会保障事、I 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住 

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努力下，传统社会保障制度U益完善， 

形成了覆盖城乡的网络体系，对保障民众的生活 社会秩 

序的稳定和社会再生产的IE常进行起到了很大作用。 

中国传统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模式 西方颇有不同。 

一 般认为，作为官方制度的社会保障政策在西方出现很 

晚，直至1601年，以英国颁布《伊丽莎白济贫法》、强调国 

家救济贫民的责任为标志，方才初步形成。与此形成鲜明 

埘比的是，先秦时期中国即已有较为系统的社会保障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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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现，说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远远早于西方。与西 

方社会早期由教会负责济贫事务的情况不同。传统中国社 

会早已将社会保障视为政府的责任。到了中国传统社会 

的后期。国家同然是社会保障事业的主体，民间社会也在 

其中发挥r重要作用。这种“官民合力”模式，是中国传 

统社会保障体系的一大特色。 

我们也应看到，传统社会保障事业仍存在很多不足之 

处。从保障的层次看，无论是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，还是 

社会力量主持的救助事业，都侧重于对各种社会弱势人群 

的收养，目的仅仪在于使其不致冻饿致死而已。其着眼点 

在于保障人们的最低生活。保障的层次较低。从保障的效 

果看．虽然中国传统社会保障的制度规定日趋严格，但作 

用发挥升 稳定。在历代王朝建立前期，社会保障制度通 

常运转顺畅，效果良好；延至王朝晚期。由于政治腐败等因 

素的影响，尽管各种法令条文更加完备，却大多得不到切 

实有效的执行，以致失去保障的民众迫于生计．往往形成 

“弱者填沟壑，强者为盗贼”之势，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。 

从传统社会保障的思想基础看，受民本主义、儒家仁义学 

说、佛教慈悲观念与善恶报碰学说等因素的影响，中国传 

统社会保障事、I 表现出鲜明的伦理道德色彩，统治者将对 

礼会弱势人群的救助视为恩赐。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则 

基于社会公正的原则。视受保障为社会成员的应有权利。 

总之，作为牛长于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土壤中的事物，传统 

社会保障事 ·方面有着适心国情的天然优势，另一方面 

也不町避免地带有时代所规定的局限和不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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